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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户口

一、出生登记

一、事项名称

出生登记（6周岁以下）

二、办理依据

《江西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赣公字〔2015〕201号）

三、办理地点

修水县渣津镇渣津派出所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在国内出生，持有父母一方的户口簿、

出生医学证明或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向婴

儿父亲或母亲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报出生登记的，予以

受理。

【不予批准的条件】不具备上述批准条件的，不予受理。

六、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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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生医学证明》；

2.户口簿；

3.婴儿出生登记表；

4.《结婚证》。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窗口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修水县公安局渣津派出所 接

收地址：修水县渣津镇渣津派出所户籍窗口

【信函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修水县公安局渣津派出所 接

收地址：修水县渣津镇渣津派出所户籍窗口

（二）受理：符合批准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

当场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

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批准条件的，

不予受理。

（三）审查：对决定予以受理的申请，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申

请材料是否符合办理条件进行实质性审查。

（四）决定：对符合办理条件的，作出予以出生登记的决定；

不符合办理条件的，作出不予出生登记的决定。

（五）制证发证：对符合办理条件的，现场予以办理，并打

印发放新居民户口簿；对不符合办理条件的，告知不予批准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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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六）实人认证：不需要实人认证。

（七）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八）办理结果：予以户口登记或不予以户口登记，符合登

记条件的，在父（母）亲的户口簿上进行登记。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3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即办

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方式：0792-7666132

监督方式：0792-7235110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直接送达

十二、办理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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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领临时居民身份证

一、事项名称

申领临时居民身份证

二、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国家主席令第 51号）

三、办理地点

修水县渣津镇渣津派出所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 （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在申请领取、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期

间，急需使用居民身份证的，可以申请领取临时居民身份证。

【不予批准的条件】不具备上述批准条件的，不予受理。

六、申请材料：申请人居民户口簿。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依法申请。

（二）受理：符合批准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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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场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

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批准条件的，

不予受理。

（三）审查：对决定予以受理的申请，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申

请材料是否符合办理条件进行实质性审查。

（四）决定：对符合办理条件的申请，在承诺办结时限内作

出予以批准的决定；不符合办理条件的，在承诺办结时限内作出

不予批准的决定。

（五）制证发证：对符合办理条件的，现场予以办理；对不

符合办理条件的，告知不予批准的理由。

（六）实人认证：实人认证的时间、方式和要求： 自提出

办理申请起的 1个工作日内，应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

户籍所在地派出所进行实人认证。

（七）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八）办理结果：核发《临时居民身份证》，有效期三个月。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九、收费依据标准

收费，临时身份证工本费：10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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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方式：0792-7229749

监督方式：0792-7273032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现场领取

十二、办理二维码

三、损坏换领居民身份证

一、事项名称

损坏换领居民身份证

二、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国家主席令第 51号）

三、办理地点

修水县渣津镇渣津派出所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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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证件严重损坏不能辨认，申请换领新证

的，交验居民户口簿，予以登记办理。

【不予批准的条件】不具备上述批准条件的，不予受理。

六、申请材料：

1.申请人居民户口簿；

2.《居民身份证申领登记表》。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窗口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修水县公安局渣津派出所 接

收地址：修水县渣津镇渣津派出所户籍窗口

【信函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修水县公安局渣津派出所 接

收地址：修水县渣津镇渣津派出所户籍窗口

（二）受理：符合批准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

当场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

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批准条件的，

不予受理。

（三）审查：对决定予以受理的申请，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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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材料是否符合办理条件进行实质性审查。

（四）决定：对符合办理条件的，作出换领居民身份证的决

定；不符合办理条件的，作出不予换领居民身份证的决定。

（五）制证发证：对于符合损坏换领身份证条件的，在 60

日内予以办理，核发居民身份证。

（六）实人认证：提交申请材料时，需要携带本人户口簿到

派出所户籍窗口进行实人认证。

（七）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八）办理结果：予以换发或不予换发居民身份证，予以换

发的，发放居民身份证；不予换发的，告知不予换发的理由。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6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22个工作日

九、收费依据标准

收费 损坏换领二代居民身份证 20元/证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方式：0792-7666132

监督方式：0792-7235110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直接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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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办理二维码

四、出生日期更正

一、事项名称

出生日期更正

二、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国家主席令第 51号）

三、办理地点

修水县渣津镇渣津派出所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公民实际出生日期与居民户口簿登记出

生日期不一致的，可以申请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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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批准的条件】1.组织、人事部门管理的干部，本人要

求确定或者更改的；2.本人使用《出生医学证明》申报户口，后

又提供登记有不同出生日期的《出生医学证明》，要求更改的；

3.正在服刑、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4.公安机关规定不予办理的

其他情形。

六、申请材料：

1.居民户口簿；

2.居民身份证；

3.本人或监护人书面申请；

4.原始户籍资料；

5.《出生医学证明》；

6.更正情况说明。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窗口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修水县公安局渣津派出所 接

收地址：修水县渣津镇渣津派出所户籍窗口

【信函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修水县公安局渣津派出所 接

收地址：修水县渣津镇渣津派出所户籍窗口

（二）受理：符合批准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

当场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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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批准条件的，

不予受理。

（三）审查：对决定予以受理的申请，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申

请材料是否符合办理条件进行实质性审查。

（四）决定：对符合变更条件的申请，3个工作日内作出予

以初审转报的决定；不符合初审条件的，3个工作日内作出不予

初审转报的决定。

（五）制证发证：对符合变更条件的，在户口簿上予以出生

日期变更；对不符合变更条件的，告知不予变更的理由。

（六）实人认证：不需要实人认证。

（七）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八）办理结果：予以变更出生日期或不予变更出生日期，

予以变更的，在原户口簿上更正出生日期。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5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50个工作日

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方式：0792-766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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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方式：0792-7235110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现场领取

十二、办理二维码

五、分户、立户

一、事项名称

分户、立户

二、办理依据

《江西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赣公字〔2015〕201号）

三、办理地点

修水县渣津镇渣津派出所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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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公民因婚姻关系变更等原因，生活独立，

且有合法稳定住所的，可以向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请分户。

【不予批准的条件】不具备上述批准条件的，不予受理。

六、申请材料：

1.结婚证或离婚证；

2.房屋所有权或使用权凭证。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窗口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修水县公安局渣津派出所 接

收地址：修水县渣津镇渣津派出所户籍窗口

【信函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修水县公安局渣津派出所 接

收地址：修水县渣津镇渣津派出所户籍窗口

（二）受理：符合办理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

当场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

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办理条件的，

不予受理并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三）审查：对决定予以受理的申请，随即对申请材料：是

否符合办理条件进行实质性审查。

（四）决定：对符合办理条件的，当场作出予以分户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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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办理条件的，当场作出不予分户的决定。

（五）制证发证：对符合分户、立户条件的，予以分户、立

户办理，核发新的户口簿。

（六）实人认证：不需要实人认证。

（七）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八）办理结果：在原户口簿上予以分户、立户的办理。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无法定办结时限

承诺办结时限：即办

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方式：0792-7666132

监督方式：0792-7235110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现场领取

十二、办理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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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人户籍类证明查询办理

一、事项名称

个人户籍类证明查询办理

二、办理依据

《江西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赣公字〔2015〕201号）

三、办理地点

修水县渣津镇渣津派出所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1.司法机关因办案需要凭相关办案文书、

单位介绍信和查询人有效身份证件向涉案公民户口所在地公安

派出所或者市、县公安机关治安（户政）管理部门查询涉案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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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登记信息；2.政府有关部门因履职需要可凭履职需要证明、

单位介绍信和查询人有效身份证件，向被查询公民户口所在地公

安派出所或者市、县公安机关治安（户政）管理部门查询相关公

民户口登记信息；3.律师因代理起诉等诉讼事项需要，凭法律事

务委托代理合同、律师执业证书以及律师事务所证明，向相关公

民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或者市、县公安机关治安（户政）管理

部门查询案件当事人有关户口登记信息。

【不予批准的条件】不符合上述批准条件的，不予受理。

六、申请材料：

1.办案文书或履职需要证明；

2.单位介绍信；

3.查询人有效身份证件；

4.法律事务委托代理合同；

5.律师执业证书或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窗口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修水县公安局渣津派出所 接

收地址：修水县渣津镇渣津派出所户籍窗口

【信函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修水县公安局渣津派出所 接

收地址：修水县渣津镇渣津派出所户籍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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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理：符合办理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

当场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

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办理条件的，

不予受理并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三）审查：对决定予以受理的申请，随即对申请材料：是

否符合办理条件进行实质性审查。

（四）决定：对符合办理条件的申请，在承诺办结时限内作

出予以许可的决定；不符合办理条件的，在承诺办结时限内作出

不予许可的决定。

（五）制证发证：对符合查询办理条件的，予以办理，打印

《常住人口信息表》，并加盖派出所公章。

（六）实人认证：不需要实人认证。

（七）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八）办理结果：予以开具查询证明或者不予查询的审批意

见。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无法定办结时限

承诺办结时限：即办

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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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方式：0792-7666132

监督方式：0792-7235110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直接送达

十二、办理二维码

入学教育

七、关爱女孩阳光助学对象资格确认

一、事项名称

关爱女孩阳光助学对象资格确认

二、办理依据

《江西省人口计生委关于开展关爱女孩阳光助学活动实施

方案》（赣人口办字〔2009〕48号发布）

三、办理地点

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四、办理时间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E6%97%A0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E6%97%A0


19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1.农村户口。指夫妻双方均为农业户口

或界定为农业户口；2.实行计划生育的一女户。指一个家庭只有

一个女孩，且办理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3.二女不再生育

家庭。指一个家庭现存两个女孩，夫妻双方有一方落实了绝育措

施；4.在读高中。指一女、二女在公办高中在读学生，中专、职

高等除外。

【不予批准的条件】不符合上述条件的，不予受理。

六、申请材料：

1.户口簿、身份证；

2.结婚证；

3.居住证；

4.结扎证；

5.《江西省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奖励扶助对象申请表》；

6.《关爱女孩阳光助学卡》；

7.学生一寸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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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窗口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信函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二）受理：符合批准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

当场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

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批准条件的，

不予受理。

（三）审查：对决定予以受理的申请，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申

请材料是否符合办理条件进行实质性审查。

（四）审核：审查后对符合办理条件的进行核对确认

（五）审批：根据审核结果，作出相应的批示意见

（六）决定：对符合办理条件的申请，在承诺办结时限内作

出予以批准的决定；不符合办理条件的，在承诺办结时限内作出

不予批准的决定。

（七）制证发证：对符合办理条件的，现场予以办理；对不

符合办理条件的，告知不予批准的理由。

（八）实人认证：不需要。



21

（九）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十）办理结果：予以确认或不予确认阳光女孩助学资格的

审批意见。符合助学资格的，予以发放助学贷款；不符合条件不

符不予发放关爱女孩阳光助金。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9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

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666406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银行转账：将关爱女孩阳光助学金通过惠农“一卡通”发放到

位

十二、办理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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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高等教育经济困难学生及困难家庭救助证

明

一、事项名称

高等教育经济困难学生及困难家庭救助证明

二、办理依据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

的通知》（教财〔2007〕8号）、《关于认真做好高等学校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教财〔2007〕8号）

三、办理地点

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1.申请人为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

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等学校、高等职业学校和

高等专科学校（以下简称高校）招收的本专科（含高职、第二学

士学位）学生；2.学生本人及其家庭所能筹集到的资金，难以支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1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1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1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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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其在校学习期间的学习和生活基本费用。

【不予批准的条件】不符合上述条件的，不予批准入学。

七、申请材料：

1.身份证；

2.《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困难调查表》。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窗口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信函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二）受理：符合批准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

当场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

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批准条件的，

不予受理并告知不予批准的理由。

（三）办理进程查询：可到办理窗口查询事项办理进程。

（四）办理结果：《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困难调查表》，符

合困难条件的，在《调查表》上加盖公章。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无法定办结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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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办结时限：即办

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666406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直接送达

十二、办理二维码

九、部分烈士子女待遇申请

一、事项名称

部分烈士子女待遇申请

二、办理依据

《关于做好部分烈士子女普查、身份认定和审批工作的通知》

（赣民字〔2012〕22 号）、《关于给部分烈士子女发放定期生

活补助的通知》（民发〔2012〕27号）

三、办理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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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居住在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位、18 岁

以前没有享受过定期抚恤金待遇且年满 60周岁的烈士子女和建

国前错杀后被平反人员的子女，可享受部分烈士子女待遇。

【不予批准的条件】不符合上述条件的，不予受理。

八、申请材料：

1.户口簿、身份证；

2.烈士证；

3.一寸免冠照；

4.《部分烈士（含错杀被平反人员）子女信息采集表》；

5.《烈士（含错杀被平反人员）子女定期生活补助申请审批

表》。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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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信函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二）受理：符合批准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

当场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

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批准条件的，

不予受理。

（三）审查：对决定予以受理的申请，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申

请材料是否符合办理条件进行实质性审查。

（四）审核：对决定予以受理的申请，当场对申请材料是否

符合办理条件进行实质性审查。

（五）决定：对符合办理条件的申请，公示无异议的作出予

以向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转报的决定；对不符合办理条件的，公示

有异议的作出不予以向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转报的决定。

（六）制证发证：对符合批准条件的，次年元月份开始享受

生活补助待遇；对不符合批准条件的，不予以享受待遇，并告知

理由。

（七）实人认证：不需要。

（八）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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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办理结果：次年元月份开始享受待遇或不予享受待遇。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3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3个工作日

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666406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直接送达

十二、办理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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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创业

十、就业登记

一、事项名称

就业登记

二、办理依据

《关于印发就业失业登记证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人社部

发〔2010〕75号）

《关于进一步完善就业失业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人社部

发〔2014〕97号）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

保障部令第 28号，2014年、2015年分别修订）

三、办理地点

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1.企业新录用员工并签订劳动合同的人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File/360090030000/1263372/image.png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File/360090030000/1263372/image.png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File/360090030000/1263379/image.png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File/360090030000/1263379/image.png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File/360090030000/1263367/image.png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File/360090030000/1263367/image.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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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2.从事自主创业、自谋职业和灵活就业人员。

【不予批准的条件】不具备上述批准条件的，不予受理。

六、申请材料：

1.身份证；

2.两寸彩照；

3.户口簿；

4.营业执照或劳动合同；

5.《就业失业登记证申请表》。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依法申请。

（二）受理：符合批准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

当场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

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批准条件的，

不予受理并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三）实人认证：不需要实人认证。

（四）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五）办理结果：核发《就业失业登记证》。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无法定办结时限

承诺办结时限：即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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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666406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现场领取

十二、办理二维码

十一、《就业创业证》申领

一、事项名称

《就业创业证》申领

二、办理依据

《关于印发就业失业登记证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人社部

发〔2010〕75号）

《关于进一步完善就业失业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人社部

发〔2014〕97号）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File/360090030000/1263372/image.png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File/360090030000/1263372/image.png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File/360090030000/1263379/image.png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File/360090030000/1263379/image.png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File/360090030000/1263367/image.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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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部令第 28号，2014年、2015年分别修订）

三、办理地点

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1.年满 16周岁，从各类学校毕业、肄

业的；2.从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等各类用人单位失业的；3.个

体工商户业主或私营企业业主停业、破产停止经营的；4.承包土

地被征用，符合当地规定条件的；5.军人退役且未纳入国家统一

安置的；6.刑满释放、假释、监外执行的；7.农村进城务工人员

和非本地户籍人员，并在当地稳定就业 6个月以上（含 6个月）

后又失业的；8.用人单位招用；9.自雇型就业，包括自己开办个

体工商业、私营企业的；10.灵活就业或自由职业者。

【不予批准的条件】不符合上述批准条件的，不予受理。

六、申请材料：

1.身份证、毕业证；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File/360090030000/1263367/image.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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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两寸彩照；

3.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或判决书；

4.停业证明；

5.征地拆迁的证明；

6.转业证明；

7.解除劳动教养、刑满释放证明；

8.劳动合同；

9.职称证；

10.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材料；

11.工商营业执照；

12.本人灵活就业申请；

13.《就业创业证》申请表。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窗口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九江市修水县渣津镇便民服

务中心 接收地址：九江市修水县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二）受理：符合批准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

当场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

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批准条件的，

不予受理并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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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人认证：不需要实人认证。

（四）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五）办理结果：《就业创业证》。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无法定办结时限

承诺办结时限：即办

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666406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现场领取

十二、办理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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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申报

一、事项名称

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申报

二、办理依据

《江西省财政厅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

〈江西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赣财社〔2019〕1

号发布）

三、办理地点

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1.登记失业人员中符合“4050”（男年满

50周岁、女年满 40周岁）年龄条件的人员；2.零就业家庭（法

定劳动年龄内的家庭人员均处于失业状况的城镇居民家庭）成员；

3.符合条件的残疾人；4.城乡贫困劳动力；5.因承包土地被征用

而失去土地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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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批准的条件】不符合上述批准条件的，不予受理。

六、申请材料：

1.身份证；

2.就业创业证；

3.养老保险手册；

4.社保缴费单据；

5.《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认定表》；

6.《社会保险补贴申请表》；

7.社保卡账号。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窗口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信函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二）受理：符合办理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

当场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

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办理条件的，

不予受理并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三）审查：对决定予以受理的申请，随即对申请材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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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符合办理条件进行实质性审查。

（四）决定：对符合办理条件的申请，当场时限内作出予以

社保补贴的决定；不符合办理条件的，当场作出不予社保补贴的

决定并告知不予补贴的理由。

（五）制证发证：予以社保补贴的，在人民政府网公示就业

困难人员社保补贴名单。

（六）实人认证：不需要实人认证。

（七）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八）办理结果：予以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或不予社保补

贴的审批意见。对符合办理条件的，在人民政府网公示就业困难

人员社保补贴名单。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无法定办结时限

承诺办结时限：即办

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666406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现场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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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办理二维码

十三、部分农村籍退役士兵老年生活补助的发

放

一、事项名称

部分农村籍退役士兵老年生活补助的发放

二、办理依据

《江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江西省财政厅关于调整部分优抚

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赣退役军人发〔2019〕

9号发布）

《民政部办公厅关于落实给部分农村籍退役士兵发放老年

生活补助政策措施的通知》（民办发〔2011〕11号发布）

《关于给部分农村籍退役士兵发放老年生活补助的通知》

（民发〔2011〕110号发布）

三、办理地点

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四、办理时间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E6%97%A0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E6%97%A0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E6%97%A0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E6%97%A0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E6%97%A0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E6%97%A0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E6%97%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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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从 1954年 11月 1日试行义务兵役制后

至《退役士兵安置条例》实施前入伍、年龄在 60周岁以上（含

60周岁）、未享受到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农村籍退役士兵。

【不予批准的条件】不符合上述批准条件的，不予受理。

六、申请材料：本人身份证。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本人申请。

（二）受理：是优抚对象本人来受理的，当场予以受理；优

抚对象来不了，又不能证明优抚对象在世的，不予受理。

（三）审查：对决定予以受理的申请，当场对申请材料是否

符合办理条件进行实质性审查。

（四）决定：对符合办理条件的申请，在承诺办结时限内作

出予以批准的决定；不符合办理条件的，在承诺办结时限内作出

不予批准的决定。

（五）制证发证：对符合批准条件的，于本季度第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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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号之前发放生活补助待遇；对不符合批准条件的，不予以发

放，并告知不发放待遇的理由。

（六）实人认证：不需要实人认证。

（七）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八）办理结果：予以发放部分农村籍退役士兵老年生活补

助或不予发放的审批意见，符合条件的，发放部分农村籍退役士

兵老年生活补助金。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666406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银行转账：将部分农村籍退役士兵老年生活定期生活补助金

资金通过“一卡通”发放到位

十二、办理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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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退役士兵待安排工作期间生活费的给付

一、事项名称

退役士兵待安排工作期间生活费的给付

二、办理依据

《退役士兵安置条例》（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 608号

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根据 2011年 10月 29日第十

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3次会议第 3次修正）

《关于进一步加强由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就业安置工作

的意见》（退役军人部发〔2018〕27号发布）

三、办理地点

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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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且

因为接受单位的原因没有上岗，予以受理。

【不予批准的条件】不符合上述批准条件的，不予受理。

六、申请材料：

1.身份证和户口簿；

2.银行卡；

3.退伍证；

4.介绍信。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本人申请。

（二）受理：符合批准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

当场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

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批准条件的，

不予受理并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三）审查：对决定予以受理的申请，当场对申请材料是否

符合办理条件进行实质性审查。

（四）决定：对符合办理条件的申请，在承诺办结时限内作

出予以批准的决定；不符合办理条件的，在承诺办结时限内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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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批准的决定。

（五）制证发证：符合生活费发放条件的，制定《退役士兵

待安排工作期间生活费发放花名册》；不符合发放条件的，不予

发放生活费并告知不予发放的理由。

（六）实人认证：不需要实人认证。

（七）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八）办理结果：予以发放或不予发放生活费的审核意见，

符合条件的，按规定发放退役士兵待安排工作期间生活费。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666406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银行转账：将退役士兵待安排工作期间生活费通过本人银行

卡发放到位

十二、办理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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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生育

十五、江西省婚姻登记预约服务

一、事项名称

江西省婚姻登记预约服务

二、办理依据

《婚姻登记工作规范》（民发〔2015〕230号）

三、办理地点

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预约婚姻登记的双方至少一方为该辖区

内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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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批准的条件】不符合上述批准条件的，不予批准。

六、申请材料：预约登记双方身份信息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网络提交】网址：http://117.21.208.25/marry-book

（二）受理：符合婚姻登记预约条件的，可登录网址 http://

117.21.208.25/marry_book进行电脑预约，或登录支付宝进行掌上

预约，搜索“赣服通”在婚育服务模块进行婚姻登记预约，及时予

以受理；材料不全的，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不符合

登记条件的，不予受理。

（三）实人认证：不需要实人认证。

（四）办理进程查询：电脑（PC）端预约的，可通过网站，

输入预约双方的身份证号码查询；手机端预约的，可在支付宝搜

索“赣服通”，点击婚育服务，点击查询预约，便可查询事项办理

进程。

（五）办理结果：《婚姻登记网上预约单》。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无法定办结时限

承诺办结时限：即办

九、收费依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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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666406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结果公示：电脑端预约的，在网页上公示办理结果；手机端

预约的，在赣服通婚育服务模板“婚姻登记预约－婚姻登记”中公

示办理结果

十二、办理二维码

十六、一孩二孩生育服务卡办理

一、事项名称

一孩二孩生育服务卡办理

二、办理依据

《江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16年 1月 20日江西省

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22次会议对该条例进行修正）

三、办理地点

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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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申请人符合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允许生

育一孩、二孩的，予以受理。

【不予批准的条件】不符合上述批准条件的，不予受理。

六、申请材料

1.夫妻双方身份证；

2.夫妻双方户口簿；

3.结婚证。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窗口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大厅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大厅计生窗口

【网络提交】网址：“江西生育服务”微信公众号

【信函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大厅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大厅计生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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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提交】接收地址：0795-6768858

（二）受理：申请对象“江西生育服务”微信公众号自行办理。

提交申请之后 3个工作日由专人审核，如不符合条件将告知原因

予以退回，审核通过之后将收到短信告知。

（三）实人认证：不需要实人认证。

（四）办理结果：《江西省生育服务卡》。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3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3个工作日

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666406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现场领取

十二、办理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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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再生育服务证办理

一、事项名称

再生育服务证办理

二、办理依据

《江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16年 1月 20日江西省

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22次会议对该条例进行修正）

三、办理地点

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1.已生育两个子女的夫妻，其子女死亡

的；2.已生育两个子女的夫妻，其子女经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卫生

和计划生育主管部门设立的技术鉴定组织确诊患有非遗传性残

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3.再婚（不含复婚）前已生育一

个子女且婚后又生育一个子女的，或者再婚（不含复婚）前已合

法生育两个以上子女的；4.夫妻婚后满五年未怀孕生育，经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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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和计划生育主管部门指定的医疗、保健机构鉴

定一方患不孕或者不育症，依法收养一个孩子后又生育一个子女

的或者依法收养了两个孩子的。

【不予批准的条件】不符合上述批准条件的，不予受理。

六、申请材料

1.夫妻双方户口簿；

2.《江西省再生育申请表》；

3.夫妻双方结婚证；

4.离婚证；

5.法院判决书；

6.离婚协议；

7.《江西省病残儿医学鉴定审批表》；

8.单位或村（居）委会、乡镇或街道计生部门公示情况说明。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窗口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大厅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大厅计生窗口

【信函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大厅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大厅计生窗口

【传真提交】接收地址：0795-6768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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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理：符合批准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

当场予以受理，3个工作日内予以审核；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

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受

理；不符合批准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三）实人认证：不需要实人认证。

（四）办理结果：《江西省生育服务卡》。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3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3个工作日

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666406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现场领取

十二、办理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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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办理

一、事项名称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办理

二、办理依据

《江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19年 1月 20日江西省

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次修正）

三、办理地点

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

只生育一个子女，并已落实节育措施的夫妻。

【不予批准的条件】不符合上述批准条件的，不予受理。

六、申请材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申请表》。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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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信函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二）受理：符合办理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

当场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

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办理条件的，

不予受理并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三）审查：对决定予以受理的申请，随即对申请材料是否

符合办理条件进行实质性审查。

（四）决定：对符合办理条件的申请，作出同意婚姻登记的

决定，不符合办理条件的申请，在承诺办结时限内作出不予批准

的决定。

（五）制证发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六）实人认证：不需要实人认证。

（七）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八）办理结果：颁发《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九）送达方式：现场领取。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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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办结时限：即办

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666406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现场领取

十二、办理二维码

十九、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人员

资格确认

一、事项名称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人员资格确认

二、办理依据

《江西省财政厅、江西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印发关于进

一步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规定的通知》（赣财教〔2012〕

91号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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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办理地点

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1.户口性质：本人（及配偶）为农业户

口或界定为农村居民户口；2.生育状况：（1973-2001年期间）

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规、规章或政策规定生育；3.子女数量：现

存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或子女死亡现无子女；4.年龄界限：1933

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年满 60周岁。

【不予批准的条件】不符合上述批准条件的，不予受理。

六、申请材料：

1.夫妻双方身份证；

2.夫妻双方户口簿；

3.结婚证；

4.《全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申报表》。

七、办理流程



55

（一）申请：

【窗口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信函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二）受理：符合办理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

当场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

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办理条件的，

不予受理并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三）审查：对决定予以受理的申请，随即对申请材料是否

符合办理条件进行实质性审查。

（四）决定：对符合奖励扶助条件的，在承诺办结时限内作

出确认资格的决定；不符合奖励扶助条件的，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作出不予资格确认的决定并告知理由。

（五）制证发证：符合奖励扶助条件，将奖励扶助资金通过

惠农“一卡通”发放到位。

（六）实人认证：不需要实人认证。

（七）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八）办理结果：予以资格或不予资格确认的审批意见。符

合条件的，发放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条件不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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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发放奖励扶助金。

（九）送达方式：银行转账：将奖励扶助资金从惠农“一卡

通”发放到位。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9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60个工作日

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666406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银行转账：将奖励扶助资金从惠农“一卡通”发放到位

十二、办理二维码

二十、农村独生子女和双女户家庭奖励

一、事项名称

农村独生子女和双女户家庭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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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办理依据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西省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赣府厅字

〔2014〕9号）

三、办理地点

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7：3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1.本人及配偶均为农业户口或界定为农

村居民户口的夫妇双方或半边户（一方为农村居民、一方为城镇

居民的夫妇）中符合条件的农村居民一方；2.年满 60周岁；3.1973

以来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生育；4.现存一个子

女或两个女孩或子女死亡现无子女。

【不予批准的条件】不具备上述批准条件的，不予受理。

六、申请材料：

1.夫妻双方身份证；

http://jjxs.jxzwfww.gov.cn/jxzw/bszn/%E3%80%8A%E6%B1%9F%E8%A5%BF%E7%9C%81%E4%BA%BA%E6%B0%91%E6%94%BF%E5%BA%9C%E5%8A%9E%E5%85%AC%E5%8E%85%E5%85%B3%E4%BA%8E%E5%8D%B0%E5%8F%91%E6%B1%9F%E8%A5%BF%E7%9C%81%E5%8D%AB%E7%94%9F%E5%92%8C%E8%AE%A1%E5%88%92%E7%94%9F%E8%82%B2%E5%A7%94%E5%91%98%E4%BC%9A%E4%B8%BB%E8%A6%81%E8%81%8C%E8%B4%A3%E5%86%85%E8%AE%BE%E6%9C%BA%E6%9E%84%E5%92%8C%E4%BA%BA%E5%91%98%E7%BC%96%E5%88%B6%E8%A7%84%E5%AE%9A%E7%9A%84%E9%80%9A%E7%9F%A5%E3%80%8B
http://jjxs.jxzwfww.gov.cn/jxzw/bszn/%E3%80%8A%E6%B1%9F%E8%A5%BF%E7%9C%81%E4%BA%BA%E6%B0%91%E6%94%BF%E5%BA%9C%E5%8A%9E%E5%85%AC%E5%8E%85%E5%85%B3%E4%BA%8E%E5%8D%B0%E5%8F%91%E6%B1%9F%E8%A5%BF%E7%9C%81%E5%8D%AB%E7%94%9F%E5%92%8C%E8%AE%A1%E5%88%92%E7%94%9F%E8%82%B2%E5%A7%94%E5%91%98%E4%BC%9A%E4%B8%BB%E8%A6%81%E8%81%8C%E8%B4%A3%E5%86%85%E8%AE%BE%E6%9C%BA%E6%9E%84%E5%92%8C%E4%BA%BA%E5%91%98%E7%BC%96%E5%88%B6%E8%A7%84%E5%AE%9A%E7%9A%84%E9%80%9A%E7%9F%A5%E3%80%8B
http://jjxs.jxzwfww.gov.cn/jxzw/bszn/%E3%80%8A%E6%B1%9F%E8%A5%BF%E7%9C%81%E4%BA%BA%E6%B0%91%E6%94%BF%E5%BA%9C%E5%8A%9E%E5%85%AC%E5%8E%85%E5%85%B3%E4%BA%8E%E5%8D%B0%E5%8F%91%E6%B1%9F%E8%A5%BF%E7%9C%81%E5%8D%AB%E7%94%9F%E5%92%8C%E8%AE%A1%E5%88%92%E7%94%9F%E8%82%B2%E5%A7%94%E5%91%98%E4%BC%9A%E4%B8%BB%E8%A6%81%E8%81%8C%E8%B4%A3%E5%86%85%E8%AE%BE%E6%9C%BA%E6%9E%84%E5%92%8C%E4%BA%BA%E5%91%98%E7%BC%96%E5%88%B6%E8%A7%84%E5%AE%9A%E7%9A%84%E9%80%9A%E7%9F%A5%E3%8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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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夫妻双方户口簿；

3.结婚证；

4.《江西省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奖励扶助对象申请表》。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窗口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信函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二）受理：1.申请人持《户口簿》、《结婚证》、《身份

证》，以及相关证明材料到乡镇计生办申报；2.乡镇计生协初审

申请人所持证件并调取信息资料对照核实。对照申办条件，符合

条件，填写《申请表》一式两份，申请人必须如实认真填写。

（三）审查：1.村（居）委会计生专干调查核实，出榜公示

7天征求意见（公示内容包括：申请人及配偶姓名、性别、出生

年月、婚姻状况、户口性质、生育状况、现子女情况、节育情况

及举报电话）。公示无异议，则在《申请表》上签注意见和签名，

并加盖公章；2.乡镇计生办调查核实，出榜公示 7天征求意见。

公示无异议，则在《申请表》上签署意见和签名，并加盖公章。

然后将《申请表》和各种原件及复印件一并交县卫健委审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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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卫健委受理，当场核对所有证件，原件审核后退回。

（四）决定：1.县卫健委派专人下村上户再次调查核实，汇

总审查确认；2.报县财政审定，并将奖励扶助资金从惠农“一卡

通”发放到位。

（五）制证发证：对符合办理条件的，核发审批结果。

（六）实人认证：需要实人认证。

（七）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八）办理结果：县级确认，报县财政审定，并将奖励扶助

资金从惠农“一卡通”发放到位。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9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即办

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方式：0792-7769908

监督方式：0792-7221718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现场领取

十二、办理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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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

二十一、社会保障卡申领

一、事项名称

首次制卡申请

二、办理依据

《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切实做好江西省社会

保障卡管理服务工作的通知》（赣人社字〔2013〕92号）

三、办理地点

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在江西省范围内未制卡人员。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E6%97%A0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E6%97%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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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批准的条件】1.已完成制卡或正在制卡的人员；2.办

理材料不符合制卡规范要求。

六、申请材料：

1.一寸白底彩色免冠电子证件照；

2.参保证明材料；

3.代理人二代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

4.授权委托书；

5.申领者二代身份证或者居住证或户口簿。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窗口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信函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二）受理：符合批准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

当场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

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批准条件的，

不予受理并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三）实人认证：不需要实人认证。

（四）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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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办理结果：打印《江西省社会保障卡申领登记表》，

由申请人签字确认，工作人员将社保卡信息录入系统。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无法定办结时限

承诺办结时限：即办

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666406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直接送达

十二、办理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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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社会保障卡启用（含社会保障卡银行

账户激活）

一、事项名称

社会保障卡启用（含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激活）

二、办理依据

《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切实做好江西省社会

保障卡管理服务工作的通知》（赣人社字〔2013〕92号）

三、办理地点

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持有江西省社会保障卡的人员。

【不予批准的条件】未持有江西省社会保障卡的人员。

六、申请材料：社会保障卡。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64

【窗口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信函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二）受理：符合批准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

当场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

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批准条件的，

不予受理并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三）实人认证：不需要实人认证。

（四）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五）办理结果：工作人员直接在系统启用社会保障卡，并

直接告知申请人。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无法定办结时限

承诺办结时限：即办

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666406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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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送达

十二、办理二维码

二十三、社会保障卡信息变更

一、事项名称

个人身份信息修改

二、办理依据

《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切实做好江西省社会

保障卡管理服务工作的通知》（赣人社字〔2013〕92号）

三、办理地点

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1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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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批准的条件】1.持有江西省社会保障卡的人员；2.电

话号码、地址等非关键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请求变更的。

【不予批准的条件】不具备上述批准条件的，不予受理。

六、申请材料：

1.社会保障卡；

2.二代身份证等有效身份证件；

3.委托书；

4.代理人身份证或社保卡。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窗口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信函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二）受理：符合批准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

当场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

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批准条件的，

不予受理并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三）实人认证：不需要实人认证。

（四）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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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办理结果：直接在系统修改个人身份信息。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无法定办结时限

承诺办结时限：即办

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666406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直接送达

十二、办理二维码

二十四、社会保障卡应用锁定与解锁

一、事项名称

社会保障卡应用锁定与解锁

二、办理依据

《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切实做好江西省社会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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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卡管理服务工作的通知》（赣人社字〔2013〕92号）

三、办理地点

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持有江西省社会保障卡的人员，持卡人

当日累计 6 次输入错误的社会保障卡应用密码或违规使用社会

保障卡导致社会保障卡应用被自动锁定，申请解锁的，予以受理。

【不予批准的条件】不具备上述批准条件的，不予受理。

六、申请材料：社会保障卡。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窗口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信函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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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理：符合批准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

当场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

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批准条件的，

不予受理并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三）实人认证：不需要实人认证。

（四）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五）办理结果：确保是申请人或委托人所办理。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即办

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666406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直接送达

十二、办理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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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社会保障卡挂失与解挂

一、事项名称

社会保障卡挂失与解挂

二、办理依据

《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切实做好江西省社会

保障卡管理服务工作的通知》（赣人社字〔2013〕92号）

三、办理地点

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1.已持有江西省社会保障卡的人员；2.

社保卡遗失或社保卡虽遗失但找回。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1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1


71

【不予批准的条件】不具备上述批准条件的，不予受理。

六、申请材料：

1.申领人二代身份证原件或者居民居住证或户口簿；

2.委托书；

3.代理人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窗口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信函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二）受理：符合批准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

当场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

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批准条件的，

不予受理并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三）实人认证：不需要实人认证。

（四）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五）办理结果：工作人员直接在系统为申请者对社会保障

卡进行挂失（解挂），打印并填写《社会保障卡柜面挂失（解挂）

确认单》，发放《关于社会保障卡挂失（解挂）的告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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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即办

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666406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直接送达

十二、办理二维码

二十六、社会保障卡密码修改与重置

一、事项名称

社会保障卡密码修改与重置

二、办理依据

《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切实做好江西省社会

保障卡管理服务工作的通知》（赣人社字〔2013〕92号）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1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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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办理地点

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持有江西省社会保障卡的人员。

【不予批准的条件】未持有江西省社会保障卡的人员。

六、申请材料：

1.社会保障卡；

2.委托书；

3.代理人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窗口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信函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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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理：符合批准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

当场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

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批准条件的，

不予受理并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三）实人认证：不需要实人认证。

（四）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五）办理结果：直接在系统对社会保障卡密码进行修改与

重置。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即办

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666406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直接送达

十二、办理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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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社会保障卡应用状态查询

一、事项名称

社会保障卡应用状态查询

二、办理依据

《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切实做好江西省社会

保障卡管理服务工作的通知》（赣人社字〔2013〕92号）

三、办理地点

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已申领江西省社会保障卡的人员。

【不予批准的条件】未申领江西省社会保障卡的人员。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1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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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申请材料：

1.申领人二代身份证原件或者社会保障卡；

2.委托书；

3.代理人二代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窗口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信函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二）受理：符合批准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

当场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

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批准条件的，

不予受理并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三）实人认证：不需要实人认证。

（四）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五）办理结果：工作人员直接在系统查询社会保障卡应用

状态，并直接告知申请人。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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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办结时限：即办

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666406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直接送达

十二、办理二维码

社会救助

二十八、医疗救助申请初审

一、事项名称

医疗救助申请初审

二、办理依据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 649号）

三、办理地点

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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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1.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2.特困供养

人员；3.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特殊困难人员。

【不予批准的条件】不符合上述批准条件的，不予受理。

六、申请材料：

1.医保报销单；

2.身份证和户口簿；

3.保险理赔单；

4.低保证；

5.农商银行账号；

6.《城乡困难群众住院医疗救助申请审批表》；

7.《城乡困难群众门诊医疗救助申请审批表》；

8.《江西省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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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信函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二）受理：符合医疗救助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

的，予以初审转报；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

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初审转报；不符合医疗

救助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三）审查：对决定予以受理的申请，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申

请材料：是否符合办理条件进行审查并入户核查。

（四）决定：对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作出予以初审转报的

决定；对不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作出不予转报的决定并告知申

请人不予初审转报的理由。

（五）制证发证：对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将通过银行转账

方式将救助金直接打入申请对象账户中；对不符合医疗救助条件

的，告知理由。

（六）实人认证：不需要实人认证。

（七）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八）办理结果：予以补贴或不予以补贴的审批意见。不予

补贴的，告知不予补贴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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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6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60个工作日

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666406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银行转账：将医疗救助金直接转入申请对象账户中

十二、办理二维码

二十九、支出型困难家庭的小额救助和急难型

困境家庭（个人）的应急救助

一、事项名称

支出型困难家庭的小额救助和急难型困境家庭（个人）的应

急救助

二、办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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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民政厅关于印发〈江西省临时救助操作规程〉的通

知》（赣民字〔2016〕141号发布）

三、办理地点

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对遭遇突发事件（如火灾、车祸、溺亡、

燃气中毒等）、意外伤害（如高处坠落、雷击、烧伤等）、重大

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的低保、特困供养、

支出型贫困低收入家庭，可以向所在乡（镇）人民政府申请临时

救助。

【不予批准的条件】1.危害国家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共安全的；

2.因打架斗殴、酗酒、赌博、吸毒、交通肇事等原因导致家庭生

活困难的；3.参与政府明令禁止的非法组织活动的；4.拒绝管理

机关调查，隐瞒或不提供家庭真实收入、出具虚假证明的；5.无

理取闹或谩骂、侮辱、威胁工作人员的；6.家庭有就业能力的人

http://pxxd.jxzwfww.gov.cn/jxzw/bszn/%E6%97%A0
http://pxxd.jxzwfww.gov.cn/jxzw/bszn/%E6%97%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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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就业，不自食其力的；7.法定赡（抚、扶）

养人有能力履行义务但未履行义务而直接造成父母、子女生活困

难的。

六、申请材料：

1.申请书；

2.户口簿、身份证；

3.有效证件（低保证、残疾证、特困供养证、孤儿证等有效

证件）；

4.有效佐证材料；

5.《支出型困难家庭的小额救助和急难型困难家庭（个人）

的应急救助审批表》；

5.银行账号；

7.急需救助证明。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窗口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信函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二）受理：符合批准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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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场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

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批准条件的，

不予受理。

（三）审查：对决定予以受理的申请，随即对申请材料：是

否符合办理条件进行实质性审查。

（四）决定：对符合办理救助的申请，在 30个工作日内作

出予以救助的决定；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在 30个工作日内作出

不予救助的决定。

（五）制证发证：符合救助条件的，在《支出型困难家庭的

小额救助和急难型困难家庭（个人）的应急救助审批表》上同意

申报并公章；不符合救助条件的，不予救助并告知不予救助的理

由。

（六）实人认证：需要实人认证。

（七）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八）办理结果：予以救助或不予救助的审批意见，予以救

助的，直接通过银行打款到一卡通账号，并电话告知申请人。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15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5个工作日

九、收费依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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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666406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现场领取

十二、办理二维码

三十、自然灾害生活救助

一、事项名称

自然灾害生活救助

二、办理依据

《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国务院令第 577号发布，第 709号

修正）

《江西省实施〈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办法》（江西省人民政

府令第 212号发布）

三、办理地点

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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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申请人属于自然灾害发生后，因灾基本

生活困难人员。

【不予批准的条件】不具备上述批准条件的，不予受理。

六、申请材料：

1.户口簿、身份证；

2.一卡通账号；

3.《自然灾害生活救助申请审批表》。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窗口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信函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二）受理：符合救助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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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场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

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救助条件的，

不予受理并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三）审查：对决定予以受理的申请，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申

请材料是否符合救助条件进行实质性审查。

（四）决定：对符合救助条件的，作出予以初审转报的决定；

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作出不予转报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不予初

审转报的理由。

（五）制证发证：对符合救助条件的，通过申请人提供的一

卡通账号发放救助金；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告知不予救助的理

由。

（六）实人认证：不需要实人认证。

（七）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八）办理结果：予以自然灾害生活救助或不予救助的审批

意见；对符合条件的，报县财政审定，并将补助资金通过惠农“一

卡通”发放到位。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5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5个工作日

九、收费依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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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666406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银行转账：将补助资金通过惠农“一卡通”发放到位

十二、办理二维码

三十一、农村低保申请初审

一、事项名称

农村低保申请初审

二、办理依据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 649号）

《江西省最低生活保障操作规程》（赣民字〔2003〕113号）

三、办理地点

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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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状况

规定的家庭，给予最低生活保障。

【不予批准的条件】不具备上述批准条件的，不予受理。

六、申请材料：

1.残疾证；

2.户口簿、身份证；

3.《江西省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

4.《个人委托授权及法律责任声明书》；

5.《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表》；

6.《低保对象评议结果汇总表》；

7.《核对对象的经济状况申报表》；

8.《申请书》；

9.病例材料；

10.农商银行账号。

七、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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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请：

【窗口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信函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二）受理：符合申请条件、材料齐全的，予以受理；材料

不全或者不符合申请条件的，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

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申请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告知不予

受理的理由。

（三）审查：对决定予以受理的申请，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申

请材料：是否符合办理条件进行实质性审查。

（四）决定：对符合申请低保条件的，作出予以初审转报的

决定；对不符合申请条件的，作出不予以初审转报的决定并告知

不予转报的理由。

（五）制证发证：对符合办理条件的，颁发《城市低保证》，

对不符合办理条件的，告知不予办理的理由。

（六）实人认证：不需要实人认证。

（七）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八）办理结果：《农村低保证》。

八、办结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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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

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666406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现场领取

十二、办理二维码

三十二、城市低保申请初审

一、事项名称

城市低保申请初审

二、办理依据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 649号）

《江西省最低生活保障操作规程》（赣民字〔2003〕113号）

三、办理地点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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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状况

规定的家庭，给予最低生活保障。

【不予批准的条件】不具备上述批准条件的，不予受理。

六、申请材料：

1.残疾证；

2.户口簿、身份证；

3.《江西省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

4.《个人委托授权及法律责任声明书》；

5.《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表》；

6.《低保对象评议结果汇总表》；

7.《核对对象的经济状况申报表》；

8.《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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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病例材料；

10.农商银行账号。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窗口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信函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二）受理：符合申请条件、材料齐全的，予以受理；材料

不全或者不符合申请条件的，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

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申请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告知不予

受理的理由。

（三）审查：对决定予以受理的申请，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申

请材料：是否符合办理条件进行实质性审查。

（四）决定：对符合申请低保条件的，作出予以初审转报的

决定；对不符合申请条件的，作出不予以初审转报的决定并告知

不予转报的理由。

（五）制证发证：对符合办理条件的，颁发《城市低保证》，

对不符合办理条件的，告知不予办理的理由。

（六）实人认证：不需要实人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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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八）办理结果：《农村低保证》。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666406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现场领取

十二、办理二维码

三十三、特困供养人员认定初审

一、事项名称

特困供养人员认定初审

二、办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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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 649号）

《民政部关于印发〈特困人员认定办法〉的通知》（民发〔2016〕

178号）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

（国发〔2016〕14号）

三、办理地点

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三无”城乡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满 16

周岁未成年人，依法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三无”，即无劳动能

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

无履行义务能力）。

【不予批准的条件】不具备上述批准条件的，不予受理。

六、申请材料：

1.低保证、残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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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户口簿、身份证；

3.《特困供养人员申请书》；

4.《特困供养人员申请审批表》；

5.《城乡居民特困人员救助调查审批表》；

6.银号账号；

7.《特困供养人员等级评定表》；

8.《特困人员经济困难证明》；

9.《特困供养人员入院协议书》。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窗口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信函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二）受理：符合申请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

当场受理，在 20个工作日内作出予以初审转报决定；材料不全

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

补正后予以受理审；不符合申请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告知不予受

理的理由。

（三）审查：对决定予以受理的申请，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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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材料：是否符合办理条件进行审查，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

信函索证、群众评议、信息核查等方式，对申请人的收入状况、

财产状况以及其他证明材料等进行调查核实，于 20个工作日内

提出初审意见，在申请人所在村（社区）公示后，报县级人民政

府民政部门审批。

（四）决定：对符合办理条件的申请，于 5个工作日内提出

初审意见，在申请人所在村（社区）公示后，报市民政部门审批；

不符合办理条件的，告知不予审批原因。

（五）制证发证：对符合办理条件的，发放《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证》；不符合办理条件的，告知理由。

（六）实人认证：不需要实人认证。

（七）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八）办理结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666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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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现场领取

十二、办理二维码

三十四、对生活确有困难残疾人的救助

一、事项名称

生活补贴

二、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自 2008年 7月 1日起

施行）第四十八条

三、办理地点

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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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1.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2.具有本县户

籍；3.补贴对象必须是已经纳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

【不予批准的条件】享受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政策的残疾人不

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六、申请材料：

1.残疾证；

2.户口簿、身份证；

3.《对生活确有款南残疾人的救助审批表》；

4.银行账号。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窗口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信函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二）受理：符合批准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

当场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

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批准条件的，

不予受理并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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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查：对决定予以受理的申请，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申

请材料是否符合办理条件进行实质性审查。

（四）决定：对符合办理条件的申请，在承诺办结时限内作

出予以批准的决定；不符合办理条件的，在承诺办结时限内作出

不予批准的决定。

（五）制证发证：对符合办理条件的，出具发放补贴的审批

意见；不符合办理条件的，不予补贴，并告知不予补贴的理由。

（六）实人认证：不需要实人认证。

（七）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八）办理结果：予以补贴或不予以补贴的审批意见。不予

补贴的，告知不予补贴的理由。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7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7个工作日

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666406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银行转账：将补贴资金通过惠农“一卡通”发放给补贴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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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办理二维码

三十五、对生活确有困难残疾人的救助

一、事项名称

补贴护理

二、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自 2008年 7月 1日起

施行）第四十八条

三、办理地点

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1.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2.具有本县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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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3.补贴对象为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一级、二级的残疾人。

【不予批准的条件】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纳入特困人

员供养保障的残疾人不享受。

六、申请材料：

1.残疾证；

2.户口簿、身份证；

3.《对生活确有款南残疾人的救助审批表》；

4.银行账号。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窗口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信函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二）受理：符合批准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

当场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

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批准条件的，

不予受理并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三）审查：对决定予以受理的申请，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申

请材料是否符合办理条件进行实质性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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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决定：对符合办理条件的申请，在承诺办结时限内作

出予以批准的决定；不符合办理条件的，在承诺办结时限内作出

不予批准的决定。

（五）制证发证：对符合办理条件的，出具发放补贴的审批

意见；不符合办理条件的，不予补贴，并告知不予补贴的理由。

（六）实人认证：不需要实人认证。

（七）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八）办理结果：予以补贴或不予以补贴的审批意见。不予

补贴的，告知不予补贴的理由。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7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7个工作日

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666406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银行转账：将补贴资金通过惠农“一卡通”发放给补贴对象

十二、办理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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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报销

三十六、城乡居民异地门诊特殊慢性病报销

一、事项名称

城乡居民异地门诊特殊慢性病报销

二、办理依据

《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

（国发〔2007〕20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主席令第 35号）

三、办理地点

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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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批准的条件】1.已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农村居民；

2.通过门诊特殊慢性病申请且已领取《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慢

性病种医疗证》。

【不予批准的条件】不具备上述批准条件的，不予受理。

六、申请材料：

1.发票及处方明细；

2.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慢性病种医疗证；

3.银行账户。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窗口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信函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二）受理：符合批准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

当场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

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批准条件的，

不予受理并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三）实人认证：不需要实人认证。

（四）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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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办理结果：《参保人员住院费用结算单》，按结算单

支付报销费用。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666406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现场领取

十二、办理二维码

三十七、城乡居民异地就医报销（材料收集、

登记录入）

一、事项名称

城乡居民异地就医报销（材料收集、登记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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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办理依据

《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

（国发〔2007〕20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主席令第 35号）

三、办理地点

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1.已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农村居民；

2.在本市以外的定点医院住院治疗；3.提交的医疗资料齐全。

【不予批准的条件】不符合上述批准条件的，不予受理。

六、申请材料：

1.发票；

2.费用清单；

3.疾病诊断书；

4.出院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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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保卡；

6.银行账户；

7.《转外就医申请表》。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窗口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信函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二）受理：符合批准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

当场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

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批准条件的，

不予受理并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三）实人认证：不需要实人认证。

（四）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五）办理结果：医保报销经费拨款单。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九、收费依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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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666406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现场领取

十二、办理二维码

三十八、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享受门诊慢特

病病种待遇认定

一、事项名称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享受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

二、办理依据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 患者门诊医疗

保障的通知》（九医保字〔2019〕43号）

三、办理地点

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四、办理时间

http://rst.jiangxi.gov.cn/art/2019/1/22/art_48925_3005460.html
http://rst.jiangxi.gov.cn/art/2019/1/22/art_48925_3005460.html
http://jjxs.jxzwfww.gov.cn/jxzw/bsznFile/360424000000/2713988/%E4%B9%9D%E5%8C%BB%E4%BF%9D%E5%AD%97%E3%80%942019%E3%80%9543%E5%8F%B7%E5%85%B3%E4%BA%8E%E8%BF%9B%E4%B8%80%E6%AD%A5%E5%8A%A0%E5%BC%BA%E9%AB%98%E8%A1%80%E5%8E%8B%E3%80%81%E7%B3%96%E5%B0%BF%E7%97%85%E7%AD%89%E6%85%A2%E6%80%A7%E7%97%85%E6%82%A3%E8%80%85%E9%97%A8%E8%AF%8A%E5%8C%BB%E7%96%97%E4%BF%9D%E9%9A%9C%E7%9A%84%E9%80%9A%E7%9F%A5.doc
http://jjxs.jxzwfww.gov.cn/jxzw/bsznFile/360424000000/2713988/%E4%B9%9D%E5%8C%BB%E4%BF%9D%E5%AD%97%E3%80%942019%E3%80%9543%E5%8F%B7%E5%85%B3%E4%BA%8E%E8%BF%9B%E4%B8%80%E6%AD%A5%E5%8A%A0%E5%BC%BA%E9%AB%98%E8%A1%80%E5%8E%8B%E3%80%81%E7%B3%96%E5%B0%BF%E7%97%85%E7%AD%89%E6%85%A2%E6%80%A7%E7%97%85%E6%82%A3%E8%80%85%E9%97%A8%E8%AF%8A%E5%8C%BB%E7%96%97%E4%BF%9D%E9%9A%9C%E7%9A%84%E9%80%9A%E7%9F%A5.doc
http://jjxs.jxzwfww.gov.cn/jxzw/bsznFile/360424000000/2713988/%E4%B9%9D%E5%8C%BB%E4%BF%9D%E5%AD%97%E3%80%942019%E3%80%9543%E5%8F%B7%E5%85%B3%E4%BA%8E%E8%BF%9B%E4%B8%80%E6%AD%A5%E5%8A%A0%E5%BC%BA%E9%AB%98%E8%A1%80%E5%8E%8B%E3%80%81%E7%B3%96%E5%B0%BF%E7%97%85%E7%AD%89%E6%85%A2%E6%80%A7%E7%97%85%E6%82%A3%E8%80%85%E9%97%A8%E8%AF%8A%E5%8C%BB%E7%96%97%E4%BF%9D%E9%9A%9C%E7%9A%84%E9%80%9A%E7%9F%A5.doc


109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在本县参保，符合慢性病申请的条件。

【不予批准的条件】不具备上述批准条件的，不予受理。

六、申请材料：

1.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

2.《江西省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申请表》；

3.病历资料或检查资料。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窗口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信函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二）受理：申请人向定点医疗机构提交申请材料，符合办

理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予以受理；材料不全

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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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申请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告知不予受理

的理由。各乡镇卫生院按病种汇总分类后，每月组织一次报送材

料到县医疗保障局。

（三）实人认证：不需要实人认证。

（四）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五）办理结果：予以受理，通过专家认定通过后予以录入

系统，未认定通过将材料退回并说明原因。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666406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直接送达

十二、办理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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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医疗费用手工

（零星）报销

一、事项名称

门诊费用报销

二、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主席令第 35号）

三、办理地点

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1.符合领取医疗保险待遇的法定条件；

2.意外伤害就医如涉及第三方应提供交警事故认定书、法院判决

http://ycyf.jxzwfww.gov.cn/jxzw/bszn/%E6%97%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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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调解协议书等公检法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无法提供的

应填写个人承诺书。

【不予批准的条件】不具备上述批准条件的，不予受理。

七、申请材料

1.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

2.医院收费票据；

3.急诊诊断证明；

4.门急诊费用清单。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窗口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信函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二）受理：符合批准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

当场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

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批准条件的，

不予受理并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三）实人认证：不需要实人认证。

（四）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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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办理结果：《江西省医疗保险医疗费用报销拨款单》。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666406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现场领取

十二、办理二维码

四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医疗费用手工（零

星）报销

一、事项名称

住院费用报销

二、办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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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主席令第 35号）

三、办理地点

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1.符合领取医疗保险待遇的法定条件；

2.意外伤害就医如涉及第三方应提供交警事故认定书、法院判决

书、调解协议书等公检法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无法提供的

应填写个人承诺书；3.院前急诊需提供急诊诊断证明。

【不予批准的条件】不具备上述批准条件的，不予受理。

八、申请材料

1.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

2.医院收费票据；

3.病历资料（出院记录或诊断证明）；

4.提供原件（需盖医院章）。

七、办理流程

http://ycyf.jxzwfww.gov.cn/jxzw/bszn/%E6%97%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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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请：

【窗口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信函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接收

地址：渣津镇便民服务中心

（二）受理：符合批准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

当场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

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批准条件的，

不予受理并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三）实人认证：不需要实人认证。

（四）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五）办理结果：《江西省医疗保险医疗费用报销拨款单》。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即办

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666406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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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领取

十二、办理二维码

成立个体工商户一件事

四十一、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

一、事项名称

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

二、办理依据

《个体工商户条例》（国务院令第 596号）

三、办理地点

修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股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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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批准的条件】1.有经营能力的公民；2.法律不禁止个

体工商户开展经营活动所属的行业类别；3.有固定的经营场所。

【不予批准的条件】不具备上述批准条件的，不予受理。

六、申请材料：

1.《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

3.经营场所证明；

4.委托书；

5.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或资格证明。

七、办理流程

（一）预约：

窗口地址：修水县江渡大道 75号良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三

楼大厅窗口名称：修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股，预约电话：

0792-7769910

修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各派出机构：窗口预约电话：义宁分

局 0792-7161786 ； 溪 口 分 局 17879801764 ； 古 市 监 管 所

18779107417；渣津分局 15779237255 或 19807925342；太阳升

所 13828844616 ； 杭 口 分 局 136 5029 9949 ； 大 桥 分 局

0792-7559554 ； 工 业 园 区 分 局 17779135513 ； 山 口 分 局

18770246019；宁州分局 0792-7230315；白岭分局 13803518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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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港分局 13755227234；城北分局 13755271819；马坳所

13870273115

（二）申请：

【现场申请】申请人员到修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各基层分局

窗口申请

【网上申请】http://fw.amr.jiangxi.gov.cn/homelogin.html?rtyp

e=gr

（三）受理：符合开业登记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

的，当场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

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开业登记

条件的，不予受理。

（四）审查：对决定予以受理的申请，随即对申请材料：是

否符合办理条件进行实质性审查。

（五）决定：对符合开业登记条件的申请，在承诺办结时限

内作出予以登记的决定；不符合开业登记条件的，在承诺办结时

限内作出不予登记的决定。

（六）制证发证：对符合开业登记条件的，颁发《营业执照》。

不符合开业登记条件的，告知不予登记的理由，出具不予登记通

知书。

（七）实人认证：线下纸质材料：通过国家市监总局的“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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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注册身份验证 APP”；全程电子化：通过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的“赣企开办 e窗通 APP”进行实名认证。

（八）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九）办理结果：颁发《营业执照》。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769910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现场领取

十二、办理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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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变更登记

一、事项名称

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变更登记

二、办理依据

《个体工商户条例》（国务院令第 596号）

三、办理地点

修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股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个体工商户登记事项变更的，应当向登

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不予批准的条件】不具备上述批准条件的，不予受理。

六、申请材料：

1.《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申请书》；

2.个人工商户变更经营场所的，应提供新的经营场所证明；

3.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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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委托书：

5.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或资格证明。

七、办理流程

（一）预约：

窗口地址：修水县江渡大道 75号良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三

楼大厅窗口名称：修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股，预约电话：

0792-7769910

修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各派出机构：窗口预约电话：义宁分

局 0792-7161786 ； 溪 口 分 局 17879801764 ； 古 市 监 管 所

18779107417；渣津分局 15779237255 或 19807925342；太阳升

所 13828844616 ； 杭 口 分 局 136 5029 9949 ； 大 桥 分 局

0792-7559554 ； 工 业 园 区 分 局 17779135513 ； 山 口 分 局

18770246019；宁州分局 0792-7230315；白岭分局 13803518503；

黄港分局 13755227234；城北分局 13755271819；马坳所

13870273115

（二）申请：

【现场申请】申请人员到修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各基层分局

窗口申请

【网上申请】http://fw.amr.jiangxi.gov.cn/homelogin.html?rtyp

e=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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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理：符合变更登记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

的，当场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

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变更登记

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四）审查：对决定予以受理的申请，随即对申请材料：是

否符合办理条件进行实质性审查。

（五）决定：对符合变更登记条件的申请，在承诺办结时限

内作出予以变更登记的决定；不符合变更登记条件的，在承诺办

结时限内作出不予登记的决定。

（六）制证发证：对符合变更登记条件的，原《营业执照》

由工作人员收回并换发新证。不符合变更登记条件的，告知不予

登记的理由，出具不予登记通知书。

（七）实人认证：线下纸质材料：通过国家市监总局的“登

记注册身份验证 APP”；全程电子化：通过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的“赣企开办 e窗通 APP”进行实名认证。

（八）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九）办理结果：颁发《营业执照》。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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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769910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现场领取

十二、办理二维码

四十三、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变更登记

一、事项名称

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变更登记

二、办理依据

《个体工商户条例》（国务院令第 596号）

三、办理地点

修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股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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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申请注册、变更登记的经营范围涉及国

家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

的，应当在申请登记前报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并向登记机关提

交相关批准文件。

【不予批准的条件】不具备上述批准条件的，不予受理。

六、申请材料：

1.《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申请书》；

2.营业执照；

3.委托书：

4.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或资格证明。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现场申请】申请人员到修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各基层分局

窗口申请

【网上申请】http://fw.amr.jiangxi.gov.cn/homelogin.html?rtyp

e=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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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理：符合变更登记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

的，当场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

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变更登记

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三）审查：对决定予以受理的申请，随即对申请材料：是

否符合办理条件进行实质性审查。

（四）决定：对符合变更登记条件的申请，在承诺办结时限

内作出予以变更登记的决定；不符合变更登记条件的，在承诺办

结时限内作出不予登记的决定。

（五）制证发证：对符合变更登记条件的，原《营业执照》

由工作人员收回并换发新证。不符合变更登记条件的，告知不予

登记的理由并出具不予登记通知书。

（六）实人认证：线下纸质材料：通过国家市监总局的“登

记注册身份验证 APP”；全程电子化：通过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的“赣企开办 e窗通 APP”进行实名认证。

（七）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八）办理结果：颁发《营业执照》。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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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769910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现场领取

十二、办理二维码

四十四、个体工商户名称变更登记

一、事项名称

个体工商户名称变更登记

二、办理依据

《个体工商户条例》（国务院令第 596号）

三、办理地点

修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股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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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个体工商户名称变更的，应当向登记机

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不予批准的条件】不具备上述批准条件的，不予受理。

六、申请材料：

1.《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申请书》；

2.营业执照；

3.委托书：

4.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或资格证明。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现场申请】申请人员到修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各基层分局

窗口申请

【网上申请】http://fw.amr.jiangxi.gov.cn/homelogin.html?rtyp

e=gr

（二）受理：符合变更登记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

的，当场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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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变更登记

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三）审查：对决定予以受理的申请，随即对申请材料：是

否符合办理条件进行实质性审查。

（四）决定：对符合变更登记条件的申请，在承诺办结时限

内作出予以变更登记的决定；不符合变更登记条件的，在承诺办

结时限内作出不予登记的决定。

（五）制证发证：对符合变更登记条件的，原《营业执照》

由工作人员收回并换发新证。不符合变更登记条件的，告知不予

登记的理由并出具不予登记通知书。

（六）实人认证：线下纸质材料：通过国家市监总局的“登

记注册身份验证 APP”；全程电子化：通过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的“赣企开办 e窗通 APP”进行实名认证。

（七）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八）办理结果：颁发《营业执照》。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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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769910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现场领取

十二、办理二维码

四十五、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

一、事项名称

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

二、办理依据

《个体工商户条例》（国务院令第 596号）

三、办理地点

修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股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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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个体工商户不再从事经营活动的，应当

到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不予批准的条件】不具备上述批准条件的，不予受理。

六、申请材料：

1.《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申请书》；

2.营业执照；

3.委托书：

4.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或资格证明。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现场申请】申请人员到修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各基层分局

窗口申请

【网上申请】http://fw.amr.jiangxi.gov.cn/wsdjindex.html

（二）受理：符合注销登记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

的，当场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

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注销登记

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三）审查：对决定予以受理的申请，随即对申请材料：是

http://fw.amr.jiangxi.gov.cn/wsdj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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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符合办理条件进行实质性审查。

（四）决定：对符合注销登记条件的申请，在承诺办结时限

内作出予以注销登记的决定；不符合注销登记条件的，在承诺办

结时限内作出不予注销的决定。

（五）制证发证：对符合注销登记条件的，《营业执照》由

工作人员收回并颁发《准予注销通知书》。不符合注销登记条件

的，告知不予注销的理由。

（六）实人认证：线下纸质材料：通过国家市监总局的“登

记注册身份验证 APP”；全程电子化：通过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的“赣企开办 e窗通 APP”进行实名认证。

（七）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八）办理结果：颁发《准予登记通知书》。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15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769910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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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领取

十二、办理二维码

食品经营许可办理一件事

四十六、核发《食品经营许可证》

一、事项名称

核发《食品经营许可证》

二、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2号）、《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2017修订版）》（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7号）

三、办理地点

修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股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E3%80%8A%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85%AC%E5%8F%B8%E6%B3%95%E3%80%8B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E3%80%8A%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85%AC%E5%8F%B8%E6%B3%95%E3%80%8B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E3%80%8A%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85%AC%E5%8F%B8%E6%B3%95%E3%80%8B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E3%80%8A%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85%AC%E5%8F%B8%E6%B3%95%E3%8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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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1.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

的食品原料处理和食品加工、销售、贮存等场所，保持该场所环

境整洁，并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规定的距离；

2.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经营设备或者设施，有

相应的消毒、更衣、盥洗、采光、照明、通风、防腐、防尘、防

蝇、防鼠、防虫、洗涤以及处理废水、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设备

或者设施；3.有专职或者兼职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保证食品安

全的规章制度；4.具有合理的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防止待加工

食品与直接入口食品、原料与成品交叉污染，避免食品接触有毒

物、不洁物。

【不予批准的条件】不具备上述批准条件的，不予受理。

六、申请材料：

1.《食品经营许可申请书》；

2.营业执照或者其他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3.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主要设备设施布局文件；

4.食品经营场所外设置的仓库（包括自有和租赁）布局图；

5.代理人身份证；

6.代理人授权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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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网络提交】网址：http://www.jxzwfww.gov.cn

（二）受理：符合批准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

当场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

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批准条件的，

不予受理。

（三）审查：1.受理后在承诺的时限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2.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应当进行现场核查。

仅申请预包装食品销售（不含冷藏冷冻食品）的，以及食品经营

许可变更不改变设施和布局的，可以不进行现场核查；3.现场核

查应当由符合要求的核查人员进行。核查人员不得少于 2人。核

查人员应当出示有效证件，填写食品经营许可现场核查表，制作

现场核查记录，经申请人核对无误后，由核查人员和申请人在核

查表和记录上签名或者盖章。申请人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核查

人员应当注明情况；4.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委托下级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受理的食品经营许可申请进行现场核查；

5.核查人员应当自接受现场核查任务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完成

对经营场所的现场核查。

（四）决定：1.根据申请材料审查和现场核查等情况，对符



135

合条件的，作出准予经营许可的决定，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及

时作出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同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

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2.除可以当场作出行

政许可决定的外，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受

理申请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因特

殊原因需要延长期限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6

个工作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五）制证发证：1.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向申请

人颁发食品经营许可证；2.食品经营许可证发证日期为许可决定

作出的日期，有效期不变。

（六）实人认证：不需要实人认证。

（七）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八）办理结果：颁发《食品经营许可证》，证件有效期为

5年。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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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监督方式：0792-7769910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现场领取

十二、办理二维码

四十七、延续《食品经营许可证》

一、事项名称

延续《食品经营许可证》

二、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2号）、《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2017修订版）》（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7号）

三、办理地点

修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股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E3%80%8A%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85%AC%E5%8F%B8%E6%B3%95%E3%80%8B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E3%80%8A%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85%AC%E5%8F%B8%E6%B3%95%E3%80%8B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E3%80%8A%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85%AC%E5%8F%B8%E6%B3%95%E3%80%8B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E3%80%8A%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85%AC%E5%8F%B8%E6%B3%95%E3%8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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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1.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

的食品原料处理和食品加工、销售、贮存等场所，保持该场所环

境整洁，并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规定的距离；

2.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经营设备或者设施，有

相应的消毒、更衣、盥洗、采光、照明、通风、防腐、防尘、防

蝇、防鼠、防虫、洗涤以及处理废水、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设备

或者设施；3.有专职或者兼职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保证食品安

全的规章制度；具有合理的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防止待加工食

品与直接入口食品、原料与成品交叉污染，避免食品接触有毒物、

不洁物；4.食品经营者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食品经营许可的有效

期的，应当在该食品经营许可有效期届满 30个工作日前，向原

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不予批准的条件】不具备上述批准条件的，不予受理。

六、申请材料：

1.《食品经营许可延续申请书》；

2.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

3.食品经营许可条件未发生变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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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代理人身份证；

5.代理人授权委托书。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网络提交】网址：http://www.jxzwfww.gov.cn

（二）受理：符合批准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

当场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

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批准条件的，

不予受理。

（三）审查：1.受理后在承诺的时限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2.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应当进行现场核查。

仅申请预包装食品销售（不含冷藏冷冻食品）的，以及食品经营

许可变更不改变设施和布局的，可以不进行现场核查；3.现场核

查应当由符合要求的核查人员进行。核查人员不得少于 2人。核

查人员应当出示有效证件，填写食品经营许可现场核查表，制作

现场核查记录，经申请人核对无误后，由核查人员和申请人在核

查表和记录上签名或者盖章。申请人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核查

人员应当注明情况；4.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委托下级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受理的食品经营许可申请进行现场核查；

5.核查人员应当自接受现场核查任务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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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营场所的现场核查。

（四）决定：1.根据申请材料审查和现场核查等情况，对符

合条件的，作出准予经营许可的决定；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及

时作出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同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

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2.除可以当场作出行

政许可决定的外，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受

理申请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因特

殊原因需要延长期限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6

个工作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五）制证发证：1.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向申请

人颁发食品经营许可证；2.食品经营许可证发证日期为许可决定

作出的日期，有效期不变。

（六）实人认证：不需要实人认证。

（七）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八）办理结果：向申请人颁发新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

证编号不变，有效期自市场监管部门作出延续许可决定之日起计

算 5年。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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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769910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现场领取

十二、办理二维码

四十八、变更《食品经营许可证》

一、事项名称

变更《食品经营许可证》

二、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2号）、《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2017修订版）》（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7号）

三、办理地点

修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股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E3%80%8A%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85%AC%E5%8F%B8%E6%B3%95%E3%80%8B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E3%80%8A%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85%AC%E5%8F%B8%E6%B3%95%E3%80%8B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E3%80%8A%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85%AC%E5%8F%B8%E6%B3%95%E3%80%8B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E3%80%8A%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85%AC%E5%8F%B8%E6%B3%95%E3%8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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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1.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

的食品原料处理和食品加工、销售、贮存等场所，保持该场所环

境整洁，并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规定的距离；

2.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经营设备或者设施，有

相应的消毒、更衣、盥洗、采光、照明、通风、防腐、防尘、防

蝇、防鼠、防虫、洗涤以及处理废水、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设备

或者设施；3.有专职或者兼职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保证食品安

全的规章制度；具有合理的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防止待加工食

品与直接入口食品、原料与成品交叉污染，避免食品接触有毒物、

不洁物；4.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许可事项发生变化的，食品经

营者应当在变化后 10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申请变更经营许可。

【不予批准的条件】不具备上述批准条件的，不予受理。

六、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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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食品经营许可申请书》；

2.营业执照或者其他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3.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主要设备设施布局文件；

4.食品经营场所外设置的仓库（包括自有和租赁）布局图；

5.代理人身份证；

6.代理人授权委托书。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网络提交】网址：http://www.jxzwfww.gov.cn

（二）受理：符合批准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

当场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

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批准条件的，

不予受理。

（三）审查：1.受理后在承诺的时限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2.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应当进行现场核查。

仅申请预包装食品销售（不含冷藏冷冻食品）的，以及食品经营

许可变更不改变设施和布局的，可以不进行现场核查；3.现场核

查应当由符合要求的核查人员进行。核查人员不得少于 2人。核

查人员应当出示有效证件，填写食品经营许可现场核查表，制作

现场核查记录，经申请人核对无误后，由核查人员和申请人在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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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表和记录上签名或者盖章。申请人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核查

人员应当注明情况；4.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委托下级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受理的食品经营许可申请进行现场核查；

5.核查人员应当自接受现场核查任务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完成

对经营场所的现场核查。

（四）决定：1.根据申请材料审查和现场核查等情况，对符

合条件的，作出准予经营许可的决定；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及

时作出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同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

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2.除可以当场作出行

政许可决定的外，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受

理申请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因特

殊原因需要延长期限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6

个工作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五）制证发证：1.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向申请

人颁发食品经营许可证；2.食品经营许可证发证日期为许可决定

作出的日期，有效期不变。

（六）实人认证：不需要实人认证。

（七）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八）办理结果：向申请人颁发新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食品经营许可证编号不变，发证日期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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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变更许可决定的日期，有效期与原证书一致。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769910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现场领取

十二、办理二维码

四十九、补发《食品经营许可证》

一、事项名称

补发《食品经营许可证》

二、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E3%80%8A%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85%AC%E5%8F%B8%E6%B3%95%E3%8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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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号）、《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2017修订版）》（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7号）

三、办理地点

修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股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1.食品经营许可证补办申请书；2.食品

经营许可证遗失的，申请人应当提交在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网站或者其他县级以上主要媒体上刊登遗失公告的

材料；食品经营许可证损坏的，应当提交损坏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原件。材料符合要求的，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

当在受理后 20个工作日内予以补发。因遗失、损坏补发的食品

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号不变，发证日期和有效期与原证书保持

一致。

【不予批准的条件】不具备上述批准条件的，不予受理。

六、申请材料：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E3%80%8A%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85%AC%E5%8F%B8%E6%B3%95%E3%80%8B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E3%80%8A%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85%AC%E5%8F%B8%E6%B3%95%E3%80%8B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E3%80%8A%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85%AC%E5%8F%B8%E6%B3%95%E3%8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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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食品经营许可补办申请书》；

2.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

3.代理人身份证；

4.代理人授权委托书。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网络提交】网址：http://www.jxzwfww.gov.cn

（二）受理：符合批准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

当场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

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批准条件的，

不予受理。

（三）审查：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重点审查：1.申请人

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有效；2.《食品经营许可证》在有效期内；

3.公开声明《食品经营许可证》遗失或者有效期内的《食品经营

许可证》原证损毁。

（四）决定：根据申请材料审查核实等情况，对符合条件的，

2个工作日内作出补办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决定；对不符合条件的，

应当及时作出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同时告知申请人

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五）制证发证：1.材料符合要求的，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

http://www.jxzwfww.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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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受理后 2个工作日内予以补发；2.因遗失、

损坏补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号不变，发证日期和有效

期与原证书保持一致。

（六）实人认证：不需要实人认证。

（七）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八）办理结果：补发《食品经营许可证》。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9个工作日

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769910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现场领取

十二、办理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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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注销《食品经营许可证》

一、事项名称

注销《食品经营许可证》

二、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2号）、《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2017修订版）》（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7号）

三、办理地点

修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股

四、办理时间

10月 1日－4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30-17：30

5月 1日－9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五、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1.食品经营者终止食品经营，食品经营

许可被撤回、撤销或者食品经营许可证被吊销的；2.食品经营许

可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的；3.食品经营者主体资格依法终止的；

4.食品经营许可依法被撤回、撤销或者食品经营许可证依法被吊

销的；5.因不可抗力导致食品经营许可事项无法实施的。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E3%80%8A%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85%AC%E5%8F%B8%E6%B3%95%E3%80%8B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E3%80%8A%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85%AC%E5%8F%B8%E6%B3%95%E3%80%8B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E3%80%8A%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85%AC%E5%8F%B8%E6%B3%95%E3%80%8B
http://jdzfl.jxzwfww.gov.cn/jxzw/bszn/%E3%80%8A%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85%AC%E5%8F%B8%E6%B3%95%E3%8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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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批准的条件】不具备上述批准条件的，不予受理。

六、申请材料：

1.《食品经营许可证》注销申请书；

2.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

3.代理人授权委托书。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网络提交】网址：http://www.jxzwfww.gov.cn

（二）受理：符合批准条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

当场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

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不符合批准条件的，

不予受理。

（三）审查：1.法定代表人（业主或负责人）主动申请注销

登记的；2.食品经营许可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的；3.食品经营

者主体资格依法终止的；4.食品经营许可依法被撤回、撤销或者

食品经营许可证依法被吊销的；5.因不可抗力导致食品经营许可

事项无法实施的；6.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食品经营许可的其

他情形。

（四）决定：根据申请材料审查等情况，对符合条件的，2

个工作日作出准予注销食品经营许可的决定；对不符合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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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及时作出说明理由，同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五）制证发证：作出准予注销食品经营许可的决定后，5

个工作日内在官网公示注销信息。

（六）实人认证：不需要实人认证。

（七）办理进程查询：电话查询。

（八）办理结果：注销《食品经营许可证》。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9个工作日

九、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及监督方式

咨询监督方式：0792-7769910

十一、结果领取方式

现场领取

十二、办理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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